
未滿 15足歲被保險人附加 PA續保保險費計算說明 

99年 2月 3日 

一、個人險附加傷害險基本保障(AD&D)包括「國華人壽平安保險附約」(已停售)及「國

華人壽平安保險(92)附約」(銷售中)兩個險種，自 99 年 2 月 3 日以後，因為保險法

107條修正，對未滿 15足歲被保險人需排除身故給付，所以基本保障費率，區分有

未滿 15足歲及滿 15足歲兩種費率。 

基本保障(AD&D)費率 未滿 15足歲(排除身故給付) 15足歲以後 

職業類別第一類 

每十萬保額年繳費率 16元 117元 

職業類別第一類 

每十萬保額半年繳費率 16元*0.52 61元 

二、自 99年 2月 3日以後，逢保單週年日續保時，如被保險已滿 15足歲，則續保時以

滿 15足歲費率計算收取保險費。 

三、自 99年 2月 3日以後，逢保單週年日續保時，如被保險人未滿 15足歲且未來保險

期間 1年內不會碰到滿 15足歲，則續保時以未滿 15足歲費率計算收取保險費。 

四、自 99年 2月 3日以後，逢保單週年日續保時，如被保險人未滿 15足歲但未來保險

期間 1年內會跨越滿 15足歲，則續保時需以未滿 15足歲及滿 15足歲日數比例計算

收取保險費。舉例如下： 

被保險人 84 年 11 月 1 日生日，附加傷害險基本保障 100 萬，保單週年日為 4 月 1

日，分年繳與半年繳兩種情況說明。 

1. 年繳： 

99年 4月 1日保單週年日時，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14歲，未滿 15足歲，但一年內

(99年 11月 1日滿 15足歲)會碰到滿 15足歲，所以基本保障保險費計算=(16元

*214天/365天+117元*151天/365天)*100萬/10萬=578元(100萬基本保障) 

2. 半年繳： 

99年 4月 1日保單週年日時，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14歲，未滿 15足歲，但一年內

(99年 11月 1日滿 15足歲)會碰到滿 15足歲，但第 1次半年繳繳費期間(99年 4

月 1日至 99年 9月 30日)未碰到 15足歲，所以 99年 4月 1日續保之半年繳基

本保障保險費計算=16元*100萬/10萬*0.52=83元(100萬基本保障)；該保單年度

第二次收費是 99年 10月 1日，第二次半年繳繳費期間(99年 10月 1日至 100年

3月 31日)會碰到 15足歲，所以 99年 10月 1日續保之半年繳基本保障保險費計

算=(16元*0.52*100萬/10萬)四捨五入後*31天/182天+(61元*100萬/10萬)四捨

五入後*151天/182天=520元(100萬基本保障)。 

 


